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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註明交通車路線：□未搭乘  □搭乘  號車。 

二、申請復學原則如下：上學期休學者，須於下學年度上學期開學之前持休學證明書向學校申 

請復學；下學期休學者，可於下學年度上學期或是下學期之前持休學證明書提出申請。。 

三、依特殊教育法第九條第二款「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需要，得

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延長修業年限，休學期限為一年，至多以兩年為限，並以延長一年為

原則」。 

四、轉交物品 

   1.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確認接收無誤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2.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確認接收無誤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3.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確認接收無誤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
 


